
“输液小屋”项目

一、项目名称

“输液小屋”项目

二、实施方案

项目计划于 2021 年 4 月开始开展，此项目针对全国范围，困难

地区享有优先权，通过捐赠的形式将输液泵和设施物发放到基层医院，

进行“输液小屋”建造，目标完成 10 家基层公立医院的捐建，逐步

解决医院医疗设施使用的问题，改善当地卫生工作、卫生事业的环境。）

三．项目执行流程

针对全国范围，困难地区享有优先权，通过捐赠的形式将医疗设

施发放到基层医院或乡镇卫生院，目标完成 10 家基层公立医院的捐

建。本项目是社会所需，与有需求的医院签署相应捐建协议，以资助

的形式将输液泵及设施物发放到医院，逐步解决地方医院医疗设施使

用的问题。进而从根源上解决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避免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出现。

四、项目资金来源 IKI

爱心企业定向劝募，目前预计由广州天普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项目支持资金 300000 元。

五、项目开展计划

项目阶段 时间节点 执行明细 执行内容说明



筹备期 2021.4

项目办成立
确定项目管理人员及供

应商

项目启动会
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内外

部启动会形式

执行期
2021.5

起

项目统筹及日常管理

项目沟通会

根据实际情况以月度或

季度为单位告知捐赠方

项目进展

项目总结 /
项目实施总结

项目支出明细汇总

六、项目受益对象

全国范围内公立医院及患者

七、项目执行方

上海生命绿洲公益服务中心 IKI

八、项目标准与要求

本项目实施需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

例》等法律法规和《项目执行规范》等机构内部制度严格执行。

九、项目总结



项目预计将于医疗设施捐赠完毕后结项，按协议规定做结项的准

备，与捐赠方等商量结项方案，同时对于尾款将按照协议约定处理或

将用于目的相同或相近的其他慈善项目，并向社会公开。

十、项目保障

项目结束后接受民政局相关项目审计或捐赠方邀请第三方进行

项目审计。

十一、社会影响

针对全国范围，困难地区享有优先权，通过捐赠的形式将医疗设

施发放到基层医院或乡镇卫生院，目标完成 10 家基层公立医院的捐

建。本项目是社会所需，与有需求的医院签署相应捐建协议，以资助

的形式将输液泵及设施物发放到医院，逐步解决地方医院医疗设施使

用的问题。进而从根源上解决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避免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出现。

十二、项目执行与监察

本项目由项目发起方进行具体执行，基金会作为监管单位将对项

目进行执行与流程监察。


